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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房屋委員會  
 

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 
 

2003 年自置居所貸款計劃及置業資助貸款計劃申請人統計調查 

 
 

目的  
 

 在 2003 年就自置居所貸款計劃（下稱「自置貸款計劃」）

及置業資助貸款計劃（下稱「置業貸款計劃」）申請人進行的統計調查

業已完成，本文件旨在報告有關結果。 

 

 

背景  
 

2. 為配合政策制定及檢討工作，署方於 1999 年首次就居者有

其屋計劃（下稱「居屋計劃」）及自置貸款計劃申請人的特徵進行統計

調查。其後署方每年均進行同類統計調查，以便作出時間數列分析。由

於居屋單位自 2003 年起停建及停售，因此我們決定不再蒐集有關居屋申

請人的資料。本年度的統計調查對象是 2002/03 年度所有成功及不成功

申請自置貸款／置業貸款的人士 1。我們抽樣選出 1  200 名自置貸款計劃

／置業貸款計劃申請人，並成功訪問了其中 1  021 人，回應率為 85%。  

 

 

概述  
 

3. 根據行政檔案，我們在 2002/03 年度接獲約 12  200 宗自置

貸款計劃／置業貸款計劃申請。在所有白表申請人當中，單身申請人佔

39%。至於選擇津貼形式方面，74%成功申請者選擇一次過免息貸款，26%

選擇每月按揭還款補助金。與上年度相比，本年度有較多申請人選擇每

月按揭還款補助金而不選擇免息貸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按照統計調查的設計，2002/03 年度成功及不成功申請自置貸款／置業貸款的人士

是指(a)在 2002 年 4 月 1 日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提出申請自置貸款而成功及

不成功申請的人士，以及(b)在 2003 年 1 月 2 日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期間提出申請

置業貸款而成功及不成功申請的人士。雖然調查對象包括自置貸款計劃和置業貸款

計劃申請人，但調查對象大多數（約 99%）為自置貸款計劃申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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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接獲申請的分布及批出的貸款／補助金 

 
2002/03年 度 接 獲 的 自 置 貸 款 計 劃 ／ 置 業 貸 款 計 劃 申 請  

 單身  家庭  總數   
綠表  11% (11%) 89% (89%) 100%  
白表  39% (31%) 61% (69%) 100%  
合計  25% (17%) 75% (83%) 100%  
       
2002/03 年 度 批 出 的 自 置 貸 款 計 劃 ／ 置 業 貸 款 計 劃 貸 款 ／ 補 助 金  

 單身  家庭  總數  貸款  補助金  總數  
綠表  11% (9%) 89% (91%) 100% 66% (86%) 34% (14%) 100% 

白表  27% (21%) 73% (79%) 100% 90% (95%) 10% (5%) 100% 

合計  16% (10%) 84% (90%) 100% 74% (87%) 26% (13%) 100% 

註：括號內的數字表示 2001/02 年度的百分比。  

 

4. 現按以下範疇作出分析： 

 

(a) 社會經濟特徵； 

 

(b) 提出申請時的住屋情況； 

 

(c) 置業原因； 

 

(d) 成功申請人的負擔能力； 

 

(e) 成功申請人購買單位的類型； 

 

(f) 不成功申請人的未來住屋計劃； 

 

(g) 對按揭保險計劃的意見；以及 

 

(h) 單身白表申請人的特徵。 

 

5. 為清楚顯示數據的變化，上次於 2002 年進行的統計調查的

有關結果在適當地方以括號標示。 

 

 

統計調查結果  
 
申請人的特徵  
 
社會經濟特徵  
 

6. 綠表申請人一般較白表申請人年長，而且家庭人數較多。白

表 申 請 人 和 綠 表 申 請 人 的 每 月 家 庭 入 息 中 位 數 ， 分 別 為 16,000 元 和

20,000 元。兩類申請人的社會經濟特徵比較，撮載於下文表 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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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社會經濟特徵 

 
 白 表  綠 表  

申 請 人 的 平 均 年 齡 （ 歲 ）  32 45 

 (32) (45) 
   

申 請 人 的 平 均 家 庭 人 數 2   

全部申請人  1.9 3.0 

 (2.3) (3.3) 

   
不包括單身申請人  2.5 3.3 

 (2.7) (3.5) 

   

每 月 家 庭 入 息 中 位 數 3   

全部申請人  16,000元  20,000 元  

 (15,200元 ) (20,000 元 ) 
   
不包括單身申請人  19,000元  20,500 元  

 (19,000元 ) (20,000 元 ) 

 
提出申請時的住屋情況  
 

7. 至於申請人原先的住屋類型，約有一半白表申請人在提出申

請時居住在公共租住房屋（下稱「公屋」）
4 或資助出售單位。在提出申

請時，白表申請人的家庭成員的每人居住面積一般較綠表申請人為大；

前者的實用面積為 12.4 平方米，後者則為 10.8 平方米。原居於公屋的

綠表申請人，在公屋的平均居住年期為 20 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家庭人數不一定等同於申請表內所列家庭成員的數目。就成功的申請人而言，家庭

人數指在所購單位居住的家庭成員數目。 
3  在 2002/03 年度及 2001/02 年度的統計調查中，家庭入息分別指 2003 年 5 月及

2002  年 5 月的入息，而非提出申請時的入息。此外，家庭入息不一定等同於申請

表內所列家庭成員的總入息。就成功的申請人而言，家庭入息指在所購單位居住的

所有家庭成員的總入息。 
4  非戶主的公屋租戶可使用白表申請房委會各項資助房屋計劃，但於透過房委會資助

房屋計劃置業後，其公屋戶籍將被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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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提出申請時的住屋情況 

 
 白 表  綠 表  
住 屋 的 類 型      
公屋  32% (38%) 77% (83%) 
資助出售單位  15% (13%) 3% (2%) 
其他  53% (49%) 20% (15%) 
總計  100%  100%  

     

居 住 權 所 屬 種 類      
全租  59% (68%) 88% (93%) 
其他家庭成員擁有  33% (28%) 8% (4%) 
其 他  8% (4%)  4% (3%)  
總 計  100%  100%  
     
每 人 平 均 居 住 面 積      

（ 以 平 方 米 計 算 的 實 用 面 積 ）  12.4 (12.7) 10.8 (10.4) 

     

家 庭 平 均 人 數  4.0 (3.9) 3.6 (3.6) 

     

居 於 公 屋 的 申 請 人 居 於 公 屋 的 年 期      

不足 10 年  不適用   19% (20%) 
10 年至 20 年以下  不適用   28% (35%) 
20 年至 30 年以下  不適用   28% (32%) 
30 年或以上  不適用   25% (13%) 
總計  不適用   100%  
     
平均（年）  不適用   20 (18) 

 
申請人的住屋計劃  
 
置業原因  
 

8. 綠表申請人和白表申請人置業的原因不同。綠表申請人最常

列舉的兩個原因是「改善生活」和「現居單位面積細小」；白表申請人

則為「渴望置業」和「家庭成員數目增加」。大體而言，申請人選購單

位時，主要考慮「樓價」和「地點」，其次為「交通」。申請人的住屋

意願統計數字，撮載於下文表 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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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：置業的原因 

 
 白表  綠表  
置業的主要原因      
（可選多項）     

渴望置業 42% (50%) 21% (23%) 
家庭成員數目增加 24% (26%) 10% (7%) 
改善生活 22% (34%) 41% (53%) 
現居單位面積細小 22% (25%) 39% (42%) 
樓價低廉 

不願支付不合理／昂貴租金 

資助計劃具吸引力 

17% 

13% 

11% 

(19%) 
(6%) 
(13%) 

12% 

9% 

18% 

(14%) 
(11%) 
(17%) 

     
選購單位時主要考慮因素      
（可選多項）     
樓價  79% (78%) 77% (77%) 
地點（地區） 72% (70%) 66% (66%) 
交通  49% (49%) 52% (44%) 
單位面積 15% (17%) 23% (20%) 
樓齡  

屋苑設施 

單位質素 

10% 

7% 

7% 

(13%) 
(18%) 
(12%) 

6% 

8% 

5% 

(5%) 
(14%) 
(15%) 

 
成功申請人的負擔能力  
 
9. 一般來說，相比於白表申請人，綠表申請人購買的單位樓價

較高和面積較大。在成功的白表申請人中，半數購買樓價在 100 萬元或

以下的單位，而綠表申請人在這方面的相應數字則為 110 萬元或以下。

至於所購單位的面積，大約 46%的綠表成功申請人所購單位的實用面積為

60 平方米或以上，而大約 45%的白表成功申請人所購單位的實用面積由

40 平方米至 50 平方米以下不等。成功申請人平均約以家庭入息的 33%(白

表申請人）和 25%（綠表申請人）償還銀行按揭和政府貸款（如適用者）。

綠表和白表成功申請人的負擔能力比較數字撮載於下文表 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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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：成功申請人的負擔能力 

 
 白 表  綠 表  
樓 價 （ 元 ）    
800,000 或以下  25% 21% 

800,001 至 1,000,000 25% 21% 

1,000,001 至 1,500,000 36% 31% 

1,500,001 至 2,000,000 12% 16% 

2,000,000 以上  2% 11% 

總計  100% 100% 

   

中位數  100 萬元  110 萬元  

 (110 萬元) (120 萬元) 
   

單 位 面 積  
（ 以 平 方 米 計 算 的 實 用 面 積 ）  

  

不足 40 19% 5% 

40 至 50 以下  45% 24% 

50 至 60 以下  20% 25% 

60 或以上  16% 46% 

總計  100% 100% 

   

平均數  48 58 

（以平方米計算的實用面積）  (50) (60) 
   

首 期 中 位 數    
包括自置貸款／置業貸款  41 萬元  57 萬元  

 (41 萬元 ) (66 萬元 ) 
   

不包括自置貸款／置業貸款  7 萬元  12 萬元  

 (3 萬元) (10 萬元 ) 
   

首 期 與 樓 價 比 例 中 位 數    
包括自置貸款／置業貸款  36% 42% 

 (37%) (55%) 
   

不包括自置貸款／置業貸款  7% 10% 

 (4%) (9%) 
   

按 揭 還 款 中 位 數  5,400 元  5,500 元  

[包 括 自 置 貸 款 ／ 置 業 貸 款 的 還 款 額 ] (6,300 元 ) (6,700 元 ) 
   
按 揭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 33% 25% 

[包 括 自 置 貸 款 ／ 置 業 貸 款 的 還 款 額 ] (36%) (30%) 

 
成功申請人購買單位的類型  
 
10. 大約 45%的綠表成功申請人購買了居屋第二市場的單位。而

購買居屋第二市場單位的主要原因是「樓價較低」(96%)。至於不購買居

屋第二市場單位的原因，大部分(51%)指私人樓宇質素較佳，其次是「不

想日後支付補價」(29%)和「私人樓宇在地區方面選擇較多」(26%)。至

於成功的白表申請人，大部分(78%)在私人物業市場購買二手樓宇。他們

指出購買二手樓宇的原因，是「一手樓宇的樓價超逾他們的負擔能力」

(53%)和「二手樓宇的樓價較低」(44%)。  



-  7  -  

 

表 6：成功申請人購買單位的類型 

 
 白表   綠表   
購買一手還是二手樓宇 ＃      
私人物業市場的一手樓宇 22%  21%  
二手樓宇 ：私人物業市場 78%  34%  
  ：居屋第二市場 不適用  45% (52%) 
     
購買居屋第二市場單位的主要原因 ＃      
（可選多項）     
樓價較低 不適用  96%  
地點較合適 不適用  32%  
設計／間隔較實用 不適用  6%  
環境較佳 不適用  4%  
     

不購買居屋第二市場單位的主要原因      
（可選多項）     
私人樓宇質素較佳 不適用  51% (67%) 
不想日後支付補價 不適用  29% (19%) 
私人樓宇在地區方面選擇較多 不適用  26% (28%) 
私人樓宇較能保值 不適用  18% (28%) 
私人樓宇較易買賣 不適用  18% (12%) 
     

在私人物業市場購買一手樓宇的主要原因 ＃      
（可選多項）     
想在新樓而非二手樓宇居住 45%  51%  
節省裝修和維修保養的時間和費用 44%  34%  
一手樓宇的樓價等於甚或低於二手樓宇 41%  40%  
購買一手樓宇優惠較多 19%  19%  
二手市場沒有合適單位 8%  3%  
一手樓宇較能保值 6%  3%  
一手樓宇質素較佳／設施較多 5%  5%  
     

在私人物業市場購買二手樓宇的主要原因 ＃      
（可選多項）     
一手樓宇的樓價超逾他們的負擔能力 53%  35%  
二手樓宇的樓價較低 44%  51%  
二手樓宇在地區方面選擇較多 27%  33%  
二手樓宇的實用面積較大 9%  13%  
選樓期太短 9%  5%  

註：＃ 在 2003 年調查新增的問題，故並無上次統計數字。 

 

不成功申請人的未來住屋計劃  
 

11. 在不成功申請人當中，只有 45%有意在兩年內置業，這些準

樓宇買家當中，有 75%表示會申請置業貸款。無意在兩年內置業的不成功

申請人當中，半數以「收入減少／無法負擔置業開支」為不置業的主要

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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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：不成功申請人的未來住屋計劃 

 
是否有意在兩年內置業    
是 45% (48%) 

- 會否申請置業貸款   
會  75%  (92%)   
不會  25% (8%)   

   
否  37% (40%) 
未決定 18% (12%) 
總計  100%  
   
衡量有意在兩年內透過資助計劃置業的人士的負擔能力    
可以負擔的樓價中位數 100 萬元  (110 萬元 ) 
   
可以負擔的首期中位數 10 萬元  (12 萬元 ) 
   
可以負擔的按揭還款中位數 5,500 元  (5,300 元 ) 
   
無意在兩年內置業的主要原因  
（可選多項）  

  

收入減少／無法負擔置業開支 52% (56%) 
避免按揭還款造成財政負擔 23% (17%) 
現正失業／預期會被解僱 14% (31%) 
預期樓價下跌 14% (11%) 
已置業 7% (13%) 
希望保留公屋單位（只限綠表申請人） 7% (4%) 

 
對按揭保險計劃的意見  
 

12. 自置貸款計劃／置業貸款計劃申請人被問及，如沒有該兩項

計劃，他們置業時會否申請按揭保險計劃。調查結果顯示，如沒有自置

貸款計劃／置業貸款計劃，59%白表申請人和 76%綠表申請人表示，置業

時不會申請按揭保險計劃，主要原因為「按揭保險計劃的貸款並非免息

／政府貸款是免息貸款」和「保費高昂／不願繳交保費」。 

 

表 8：對按揭保險計劃的意見 

 
 白 表  綠 表  

如 沒 有 自 置 貸 款 計 劃 ／ 置 業 貸 款 計 劃 ， 置 業 時 會 否 申 請
按 揭 保 險 計 劃 # 

  

會  41% 24% 

不會  59% 76% 

   

如 沒 有 自 置 貸 款 計 劃 ／ 置 業 貸 款 計 劃 ， 置 業 時 不 會 申 請
按 揭 保 險 計 劃 的 主 要 原 因 # 
（可選多項）  

  

按揭保險計劃的貸款並非免息／政府貸款是免息貸款  58% 58% 

保費高昂／不願繳交保費  54% 54% 

有能力支付首期  6% 6% 

成功申請自置貸款／置業貸款者可選擇領取每月補助金  4% 6% 

申請手續繁複  3% 6% 

註： #在 2003 年調查新增的問題，故並無上次統計數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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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身白表申請人的特徵  
 

單身白表申請人的特徵  
 

13. 白表申請人當中，約 39%為單身人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部

分(93%)單身白表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均與家人同住。按住屋類型分析，

他們頗大部分(63%)居於公屋或資助出售單位。 

 

表 9：單身白表申請人的特徵 

 
入 息 中 位 數 5 11,000 元  (10,000 元) 
   
平 均 年 齡 (歲 ) 29 (30) 
   
提 出 申 請 時 的 家 庭 人 數    
1 人  7% (13%) 
2 人或以上  93% (87%) 
總計  100%  
   
提 出 申 請 時 的 住 屋 類 型    
公屋  43% (47%) 
資助出售單位  20% (18%) 
其他  37% (35%) 
總計  100%  
   
提 出 申 請 時 的 每 人 平 均 居 住 面 積  
（ 以 平 方 米 計 算 每 人 的 實 用 面 積 ）  

12.5 (12.8) 

   
選 購 單 位 的 樓 價 中 位 數  
（成功申請人）  

82 萬元  (100 萬元 ) 

   
選 購 單 位 的 平 均 面 積  
（ 以 平 方 米 計 算 的 實 用 面 積 ）  
（成功申請人）  

46 (43) 

   
有 親 屬 協 助 置 業 的 申 請 人 比 例    
（成功申請人）    
首期  35% (26%) 
按揭還款  10% (10%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在 2002/03 年度及 2001/02 年度的統計調查中，入息分別指 2003 年 5 月及 2002  年
5 月的入息，而非提出申請時的入息。此外，入息不一定等同於申請人的入息。就

成功的申請人而言，入息指在所購單位居住的所有家庭成員的總入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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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統計調查結果摘要  
 

14. 上述統計調查的主要結果概述如下： 

 

(a) 自置貸款計劃／置業貸款計劃綠表申請人的家庭入息，一般

高於白表申請人，前者的家庭入息為 20,000 元，後者則為

16,000 元（表 2）； 

 

(b) 原 本 居 於 公 屋 的 綠 表 申 請 人 ， 在 公 屋 的 平 均 居 住 年 期 為

20  年（表 3）； 

 

(c) 綠表申請人與白表申請人置業的主要原因有所不同。綠表申

請人的主要原因是「改善生活」，而白表申請人的主要原因

則是「渴望置業」（表 4）； 

 

(d) 成 功 的 綠 表 申 請 人 和 白 表 申 請 人 的 按 揭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

數，分別為 25%和 33%（表 5）； 

 

(e) 綠表成功申請人有 45%購買了居屋第二市場的單位，白表成

功申請人則有 78%在私人市場購置二手樓宇（表 6）； 

 

(f) 不成功申請者有 45%有意在未來兩年內置業，其中 75%表示

日後置業時會申請置業貸款（表 7）； 

 

(g) 76%綠表申請人和 59%白表申請人表示，如沒有自置貸款計

劃 ／ 置 業 貸 款 計 劃 ， 在 置 業 時 不 會 申 請 按 揭 保 險 計 劃

（表  8）；以及 

 

(h) 大部分(93%)單身白表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均與家人同住，

而且頗大比例(63%)居於公屋或資助出售單位（表 9）。 

 

 

提交參考  
 

15. 本文件提交各委員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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